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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司法机构的独立性 司法 法不治罪 

俄罗斯联邦 决议草案  

2002/  司法系统的廉政  

人权委员会  

遵循 世界人权宣言 第五 第七 第八 第十和第十一条以及 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二 第四 第六 第七 第十 第十四 第十五和第二十

六条 并铭记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忆及联合国各个机构所批准的关于司法系统廉政问题的其他重要文件 尤其是

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 关于检察

官作用的准则 为罪行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囚犯待遇基本原则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

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 和 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  

确信司法系统的廉政是保护人权和确保司法独立 公正和无歧视性的必不可少

的先决条件  

强调在任何时候均应遵守司法系统的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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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申人人有权充分平等地获得有法定资格 独立和公正的法庭的公平和公

开的审理以确定其权利和义务以及针对他的任何刑事指控  

2.  还重申人人有权接受采用应有公认法律程序的普通法院或法庭的审理 不

应设立不采用这类程序的法庭以取代属于普通法院或法庭的司法管辖权  

3.  强调任何被指控犯有刑事罪的人有权受到无罪推定 直至按照法律在公开

审判中被证明有罪 在这种审判中他/她享有为其辩护的一切必要保障  

4.  敦促各国保障凡交由其管辖下的法院或法庭审理的所有个人均有权在其在

场的情况下受审 并有权自我辩护或通过其选择的法律援助为自己辩护  

5.  强调任何审理被控犯有刑事罪个人的法院都必须基于独立和公正的原则  

6.  呼吁各国确保其司法系统各部门平等的原则 除其他外 为受审个人提供

由本人查问或由他人查问指控证人的可能 并在与指控证人相同的条件下获得辩

护证人的出席和查问  

7.  重申每一被判刑的个人均有权将对他 /她的定罪和刑期提交高一级法庭依

法律作出复审  

8.  呼吁以军事法庭审判刑事犯的国家确保这类法庭属于总的司法系统的一个

组成部分并采用应有公认的法律程序  

9.  请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履行其授权任务和在其提交给委员

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的报告中充分考虑到本决议  

 
--  --  --  --  -- 

 


